
可持续性银行业的社会历史 
 
 

2003年 6月，十家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联合发起了赤道原则 (Equator 
Principles) ，这是一套在世界银行个人金融部门（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

境保障政策基础上设立的自愿项目融资标准。这一原则成为最为人熟知的可持续银

行业动议，在过去的十年中，可持续性银行业已发展成为一种管理信贷风险的方式，

并回应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 
 
早期的可持续性银行业：放款者责任 
  
大多数美资银行在 20世纪 90年代在贷款程序中开始实行环境尽职调查。在美国诉

舰队保理公司 (Fleet Factors Corp.) 的案件中，一个重要的法院裁决建立

了一个基于 CERCLA放款人责任的判例。 CERCLA，全面的回应赔偿和责任法，是

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在美国这使得环境污染性产业的业主或经营者必须在财务上

对环境整治负责。 
 
在这个案例中，第十一巡回上诉法庭在 1990年裁决，一间银行可能为其客户的环

境清洁义务追究责任。舰队保理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罗得岛的金融服务公司，对斯

温斯伯勒印刷工程公司发放了贷款，后者以工厂、财产和设备作为抵押。当斯温斯

伯勒公司破产后，舰队保理公司接管了财产的所有权。在资产变现的过程中，银行

发现该财产被有毒化学品污染。法院认定，由于银行是新的业主，因此，它因此应

为环境整治负责。 
 
重要的是，法院认识到通过与客户的关系，银行可以获得“影响[客户]处理危险废

物的能力”。这一认识，即银行可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当事人的行为对环境负责，在

了解银行的作用和责任并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继舰队保理公司的案件之后，多数美国主要银行为涉及出售财产或房地产抵押的所

有交易建立了新的程序。通常情况下，这些程序需要对相关财产进行的初步环境现

场评估，以找出潜在的或已存的污染。1994年，环境银行家协会成立，从而使银

行能够分享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至今，该协会仍十分重视对土地污染相关的环境

风险管理。 
 
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成长 
 
自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简称“地球高峰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始，

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一些具有显著的直接环境影响的行业，

如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化工业，都是第一次拥抱的 CSR。 
 



银行也开始建立环境事务和/或 CSR的部门，在美国，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成为聘

请环保人员的第一批银行，国际上一些欧洲银行，如瑞士信贷集团和德意志银行，

在同一时间设立了环保部门。 
 
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界追随了更为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产生的动力。举例来

说，由于 ISO 14001系列标准（由国际标准组织制定的管理标准），环境管理体

系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流行起来。一些银行，特别是在欧洲，决定以 ISO 14001
标准的范式建立环境管理系统 (EMS) ，即使标准的最初目的是为资源开采及重型

制造业公司而制定的。 
 
因此，许多银行开始开发 EMS以关注他们的直接环境影响，或“内部生态”，如纸

张的利用，节能办公大楼等。到 1996年底前，大量德国和瑞士的银行已制订内部

生态导向的 EMS，金融业环境管理协会 (VfU) 推出了一套共同的指标，使金融机

构能够测量并报告其内部生态的表现。 
 
银行社会责任的重新定义 
 
1992年的地球峰会提出环境是一个全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在 20世纪 90年代的

崛起不仅是企业对此挑战的回应。它可能可以更为恰当的被视为一个长达数十年的

放松管制以及在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趋势的顶峰。 
 
在工业化国家中，企业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的结合将经济和决策权力从国家转

移到了私营部门。随着国家作用的下降，公众把他们的期望转向私营机构，公司以

及银行受到了通过组织经济生活方式来促进公众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挑战。这催生了

的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推动公司慈善事业的增长，自愿遵守行为准则以及自

我管制机制。 
 
但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出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趋势，特别是由于国际金

融机构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财政紧缩、私有化、贸易和资本帐户自由化宏观经济

政策。世界各地出现大规模示威，人们被动员起来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

八国集团，以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组织。银行也很快遭到严厉的批评。 
 
民间社会组织 (CSO) 首先针对布莱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

贸易组织，但他们后来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了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银行。许多非政府

组织抵制新自由主义并拥护世界银行的改革，它们开始认识到很多曾经由世界银行

融资的造成环境和社会危害的大项目，现在是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融资的。 
 
至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运动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始对各大银行融资活动的环境社会

影响施压。在美国，活动家在花旗银行某分行外示威，因为该银行的融资项目损害

了森林。一组摩根士丹利股东接洽银行，表示对其筹资的一个主要大坝驱赶数百万

人逃离家园。在荷兰，成千上万的荷兰银行客户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银行撤销

其融资的一个有争议的金矿，该金库损害了土著人的利益。在德国，西德意志银行



的主要政府股东举行了听证会，讨论有关该银行融资的石油管道在厄瓜多尔毁坏的

部分亚马孙雨林。 
 
部分这些银行惊讶于批评，并声称他们不对其客户造成的环境社会影响负责。在那

个时候，大部分银行主要依据他们自身运营的直接影响，而且其融资活动的间接影

响来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银行很快又意识到自己的客户和股东往往对银行

所担当的角色和责任有更高的期望，而他们的声誉可能因具争议性的交易受到伤害。 
 
房地产之外的环境融资政策 
 
由于这些较高的社会期望，银行开始把他们的重点从在内部生态事项转向核心的融

资活动，如贷款和承销。 
 
其中一个显著的银行-民间组织协作的例子是汇丰银行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伙伴关系。它始于 2002年，根据这项安排，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被借调到汇丰银行，以帮助发展环境筹资标准，同时着眼于使汇丰成为银行业可持

续性发展的领导者。在数年内，该银行不仅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环境信用风险管理制

度，也有既定的管理矿业和金属、能源、淡水资源、森林和化学品环保融资政策。

尽管该行目前仍在进行环保争议的交易，有很多民间组织仍然认为与它的许多同行

相比，汇丰的环境政策比较先进。 
 
更先进的银行很快意识到从建立符合可持续性标准的融资标准中能获得有真正的竞

争优势。举例来说，瑞士信贷集团在 2001年的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简明扼要地概述

了六个优势，包括如下的保持可持续性的途径： 
 
-由环境效益（内部生态学）驱动的成本节省，其中包括降低能源、材料和处置成

本 
-激励雇员，他们为能在银行高效工作而骄傲 
-加强金融和声誉的风险管理 
-开发市场机会能力，例如可持续性投资基金和排放权交易 
-正面形象，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员工、客户和股东 
-专注于核心价值观，如可信性和完整性 
 
由于越来越多的银行采用的环保政策和工作程序，EMS成为日渐成熟，成为国际通

行的最佳实践和领先机构“向上竞争”的动力。 
 
从个体领先到行业领先 
 
在银行业，和在其他产业（特别是对环境问题敏感的行业，如重型制造业）类似，

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的先动者，也往往是大型的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公司，它们

被迫对市民不断提高的期望作出反应，以体现其对环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就创

造了一种动力：尽管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先动者与其竞争者相比可能会经历短期



不利因素（例如成本较高）。主要银行在领导地位的利益和威信与因环保和社会问

题失去客户担心中益发紧张。 
 
一个消除短期竞争劣势的典型策略就是要建立行业性的标准，使先动者不会受到损

失。在银行业中，第一个行业标准的设立就是“赤道原则” (EP) 。该原则在 2002
年由 4家银行（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集团与西德意志州银行）共同设立。

上述各银行在所在国一直受到公众的压力，并已建立了一些环保手段和标准。 
 
应该指出的是，在“赤道原则”推出时，银行界已作过多次行业性的可持续性举措，

其中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美国环保银行家协会，以及欧洲环保绩效财

务指标倡议。然而，这些举措都缺乏共同的环境融资程序及选择业务的标准。 
 
还应当指出的是，从项目融资开始建立整套环境标准是符合逻辑的。第一，项目融

资是基于一个有限追索或无追索权的融资模型，即债务偿还由项目本身的收入产生。

因此，债权人是暴露在与某一特定项目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之下（远远超过一般

的企业融资，如果某个项目失败，贷款人可以求助于保荐人的其他资产以确保偿还

债务）。第二，项目融资贷款的周期也很长（往往超过一年），这使得银行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详细的环境社会尽职调查。其三，由于项目融资交易，经常有重大的环

境和社会的影响，这些项目（及其融资者），往往受到舆论抨击。因此，着眼于项

目融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仅尽量减少对人和环境的影响，更可以保护银

行本身的名誉。 
 
可持续性银行业的未来 
 
今天，可持续性的实践，从银行内部专业的可持续性部门，到环保融资资程序和政

策，再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成为国际最佳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欢迎，精致，

与可持续性银行业的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成长，将其扩展到新的市场、产品线

和问题领域。展望未来，有几个趋势正在出现。 
 
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目前不少银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政策和做法，以应对环境

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可以量化的，并能通过技术补救措施加以解决。社会风险则更

加难以评估及管理，但银行已开始通过信贷风险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举例来说，2007
年调查的 45个国际银行透露，12个机构已经建立了人权相关的标准或政策，虽然

它们大多数倾向于仅适用于自身的业务实践（这种情况就像 15年前的环境政策）。

同一项研究发现，四家银行建立了具体的（为客户的雇员的）劳动权益相关融资政

策。 
 
投资银行：在开始时，新的可持续融资的标准往往适用于贷款。从贷款开始环境政

策非常明显，因为环境和社会问题不仅可以影响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同时也对银行

有声誉的影响。对于收费服务，如金融咨询、合并和收购、财务咨询等，这些机构

一般并不把自己的资金处于风险之中。因此，投资银行，如摩根斯坦利和莱曼兄弟,



与其商业银行同业在发展可持续性融资标准的发展趋于落后。不过，这将是可持续

性银行实践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主流。 
 
更多的行业标准：银行业将作为个体继续致力与环保和社会政策，而更多的行业性

标准也有可能发展。例如，在 2008年 2月，3家美国银行联同环保组织发起了“碳
原则” (Carbon Principles) ，要求通过加强与发电厂相关的气候风险尽职调

查。 
 
落实和问责制：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采取可持续的融资标准，证明该标准正在实施

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民间组织将继续把银行的实际交易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与

他们应遵循的可持续的融资标准相比较。如果承诺与现实的差距过大，银行的信誉

将受到质疑。因此，各银行将不得不在可持续性政策的落实上更加透明（如年度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此外，更多的银行将为其可持续性报告及实际落实寻求第三方

认证。举例来说，汇丰银行的 2006年企业责任报告包括两个第三方声明：一是验

证了该报告所载资料的准确和完整，二是验证该行正在实施赤道原则。 
 
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有关上述关于问责制的观点下，银行将开始发展衡量他们

可持续性融资政策对世界的影响的途径。例如，美洲银行目前是唯一致力于测量并

减少其贷款项目所涉及的温室气体的一家银行。该行计划,到 2008年，按照 2004
年的一项基准，从其能源和公用事业贷款组合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7%；其 2006
年的报告中陈述，它已在达到此目标的途中。 
 
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纳入银行监管：由于环境和社会信用风险管理在银行中被

更好的理解和实施，银行监管最终将赶上并支持这些最佳做法。目前，一些最有创

新性的绿色银行监管发展来自于中国。举例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的绿色信贷政策配

合国家环保总局，对污染者减少信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年推出

了“上海银行业指导方案：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个自愿遵守的准则，

以促进具有社会责任的融资实践。 
 


